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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菏泽市位于山东省西南部，与江苏、河南、安徽
３省接壤，辖牡丹区、曹县、定陶、成武、单县、巨野、
郓城、鄄城、东明８县、１区和１个省级经济开发区，
人口８８１万，面积１２２３９ｋｍ２。根据２００５年土地利
用现状更新调查数据，全市农村居民点用地１３．０１
万 ｈｍ２，独立工矿用地 １．４７ｈｍ２，建制镇用地
９５８８．８３ｈｍ２。近年来，菏泽市积极推进土地集约
利用，实行政府主导、政策引导，并强化了行政、经济

和法律措施，为节约集约利用土地创造了良好环境。

１　节约集约用地的主要做法

（１）旧村改造。目前全市各县（区）都启动了乡
村土地利用规划，并选取１～２个试点，实施了旧村改
造，取得初步成效。改善了村民生产生活条件，压缩

了村庄规模，起到了典型带动作用。但由于实行旧村

改造，一般都伴随着大拆大建，只能选取在基层组织

力量强、经济基础较好的村庄推行，并且需要循序渐

进，分步实施。如单县高老家乡苗庄村、孙溜镇贺庄

村进行旧村改造，统一规划搬迁后，通过土地整理，新

增耕地２１ｈｍ２。鄄城县引马乡作为整体旧村改造试
点，对全乡４９个自然村进行旧村改造，全乡耕地由原
来的２７０６．６７ｈｍ２上升到３３１３．３３ｈｍ２，净增耕地
６００余公顷，每年土地收益增加１０００多万元。

（２）回填空心村。菏泽市农村宅基地清理整顿
工作已全面展开，农村宅基地清理整顿工作完成后，

菏泽市将利用此次成果，对农村居民点进行规划、整

合。回填空心村应是菏泽市农村村庄节约集约用地

最主要的方式，各县不少地方都采取将村内土地统一

收回，统一安排的方法，限制村庄规模膨胀，提高土地

利用率。如鄄城县红船镇温刘庄、彭楼镇周洼村都是

典型的空心村，村庄内空外撑，土地利用效益低下。

两村都采用回填空心村的方式，较好地解决了农村居

民用地困难。２００７年以来，温刘庄回填空心村３６户，
利用起村内坑塘和坟地０．２１ｈｍ２，迁出坟头３０多个，
节约耕地１．３３ｈｍ２；周洼村利用村内空闲地安置村民
２１户，并结合退地复耕，增加耕地４ｈｍ２。

（３）建设中心村。把邻近的自然村合并成大村
庄，统一规划、统一面积、统一建房标准。如东明县

２００４年对黄河滩区长兴集乡、焦园乡２２个自然村
进行搬迁，合并为 ６个新村，共占用土地 １４６．６４
ｈｍ２。当地国土资源局把原来的５９３．３３余公顷旧村
址进行复垦整理，共整理出耕地４４６．６７ｈｍ２，仅此一
项就净增加耕地３００ｈｍ２。鄄城县李进士堂镇９个
自然村进行整体搬迁，建设成为布局合理、功能齐

全、村村相连、路路相通的中心村。原来的旧村址进

行了全面复耕，占用耕地和复垦耕地相抵后，净增耕

地６４ｈｍ２。
（４）零增地发展。在发展农村经济过程中，菏

泽市牢固树立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努力避

免以牺牲资源为代价。如东明县对长期闲置土地和

单位迁址后废弃土地，加强整理力度，统一规划、利

用。对沙窝乡原治蝗机场废弃土地进行复耕；投资

１．２亿元，利用菏东高速６．６７余公顷取土坑新建了
东明县污水处理厂。鄄城大埝乡充分利用“七站八

所”等闲置土地资源进行招商引资。利用粮所旧

址，引来了鄄城信源科技木业投资６００万元；利用家
斜李楼１处废弃学校，引进鄄城富达化工投资５００
万元，较好地解决了保护资源和保障发展之间的矛

盾，优化了资源配置，增加了土地效益。

（５）土地开发整理。菏泽市积极争取土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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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钩试点项目，推进农村节约集约用地。如单县正

在实施杨楼镇尤庄村、高韦庄镇大徐庄村旧村改造，

即国家第一批城市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

少相挂钩试点项目。预计该项目完成后，可新增耕

地８９．６ｈｍ２。再如鄄城县加大了砖瓦窑场治理力
度，对不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窑场，以及对浪费

资源、污染环境的低效砖瓦厂实施关、停、闭等措施，

并组织复垦，形成耕地７７．７３ｈｍ２。

２　菏泽市农村土地利用存在的问题

２．１　农村居民建住宅方面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逐步提高，富裕

后的农民改善居住条件的愿望十分强烈，建住宅的

越来越多，建筑标准越来越高，村庄范围越来越大，

村庄建设用地日益增长，但有的地方由于缺乏规划

或者规划不合理，出现“空心村”，土地利用率低，存

在闲置浪费现象。

（１）人均用地面积偏大。很多村庄的人均建设
用地面积普遍超出了规定的国家标准。不仅乡镇办

事处各有标准，而且同一乡镇村与村之间也大小不

一，从２２０～３３０ｍ２不等，个别宅基地面积接近６６７
ｍ２（１亩）。

（２）内部存在土地闲置，外围盲目追求扩张。
近几年农村建房热衷于弃旧建新，造成村庄内部闲

置，一是旧宅基地面积过大而荒芜；二是农房多选定

村外农用地。根据单县黄岗、终兴、郭村３个中心镇
的９个“典型空心村”农村建设用地的调查，３镇９
村共计２６３０户，９７３３人，其中农业人口９５３１人，
土地总面积１２５２．３３ｈｍ２，耕地面积９０７．２９ｈｍ２，人
均耕地０．０９３ｈｍ２；居民点（农村建设）占地面积
２７４．０４ｈｍ２，户均０．１０４ｈｍ２，人均０．０２８ｈｍ２，实际
宅基地面积１４１．１２ｈｍ２；村内空闲宅基地１３２．９２
ｈｍ２，空闲宅基地占居民点总面积的 ４８．５％。９个
行政村２６３０户有２２４８户超占，超占面积为３４．７７
ｈｍ２；闲置宅基地４７２宗，１８．４３ｈｍ２；空置宅基地２５０
户，１１．１４ｈｍ２。

按照上述调查推算，该县２０１１５．１３ｈｍ２的农村
居民点的空闲面积将达９７５４．１３ｈｍ２，如果全部整理
到位，按照新增耕地 ７０％ 计算，可新增耕地
６８２７．９３ｈｍ２。根据近几年该县经济发展和城镇建
设速度，以每年占地２００ｈｍ２计算，仅农村居民点整

理出的耕地就可保证３４年的占补平衡。

２．２　政策方面

（１）农村建设用地减少和城镇建设用地增加挂
钩试点工作，政策仍不到位。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规定：“土地整理新增耕地面积的６０％可以用作折
抵建设占用耕地的补偿指标”。但有关政策不够到

位，工作实践中存在不少困难，致使一些地方开展村

庄整理、土地整理的积极性不高。

（２）利用新增建设用地较存量土地成本低，需
要进行政策调整。目前，利用存量土地进行建设，取

得土地使用权，需要支付拆迁费、出让金等较高的费

用，而利用新增建设用地成本相对较低，因此，国家

应当从税费征收等方面综合考虑，利用经济杠杆加

以调整，促使用地单位主动利用存量土地。

３　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的措施

３．１　加强法制宣传教育严格日常监管

（１）加强土地法制和国策的宣传教育。各级国
土资源部门要深入持久地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广泛

宣传土地国策、国情和法规政策，提高干部群众遵守

土地法律和珍惜土地的意识，增强依法管地用地、集

约用地和保护耕地的自觉性。

（２）严格日常监管制度。各地要进一步健全和
完善动态巡查制度，切实加强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用

地的日常监管，及时发现和制止各类土地违法行为。

要重点加强城乡结合部地区农村宅基地的监督管

理。严禁城镇居民在农村购置宅基地，严禁为城镇

居民在农村购买和违法建造的住宅发放土地使用

证。要强化乡（镇）国土资源管理机构的职能，充分

发挥乡（镇）国土资源所在宅基地管理中的作用。

积极探索防范土地违法行为的有效措施，充分发挥

社会公众的监督作用。对严重违法行为，要公开曝

光，用典型案例教育群众。

３．２　严格实施规划从严控制村镇建设用地规模

（１）抓紧完善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各地
应结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工作，抓紧编制完善

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按照统筹安排城乡建设

用地总要求和控制增量、合理布局、集约用地、保护

耕地的总原则，合理确定小城镇和农村居民点的数

量、布局、范围和用地规模。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要积

极配合有关部门，在已确定的村镇建设用地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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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村镇建设规划。

（２）按照规划从严控制村镇建设用地。各地应
采取有效措施，引导农村村民住宅建设按照规划，有

计划地逐步向小城镇和中心村集中。对城市规划区

内的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应当集中兴建农民住宅小

区，防止在城市建设中形成新的“城中村”，避免“二

次拆迁”。对城市规划区范围外的农村村民住宅建

设，按照城镇化和集约用地的要求，鼓励集中建设农

村新村。在规划撤并的村庄范围内，除危房改造外，

停止审批新建、重建、改建住宅。

（３）加强宅基地用地计划管理。农村宅基地占
用农用地应纳入年度计划。省下达给各市用于城乡

建设占用农用地的年度计划指标中，可增设农村宅

基地占用农用地的计划指标。农村宅基地占用农用

地的计划指标应和农村建设用地整理新增加的耕地

面积挂钩。县（区）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对新增耕地

面积检查、核定后，应在总的年度计划指标中优先分

配等量的农用地转用指标用于农民住宅建设。

３．３　推进农村建设用地整理

（１）积极推进农村村庄整理。县（区）和乡
（镇）要根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结合实施小城镇发

展战略与“村村通”工程，科学制定和实施村庄改

造、村庄合并整治计划，积极推进农村建设用地整

理，提高城镇化水平和村镇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努力

节约使用集体建设用地。农村村庄整理，要按照

“规划先行、政策引导、村民自愿、多元投入”的原

则，有计划、循序渐进、积极稳妥地推进。

（２）加大盘活存量建设用地力度。要因地制宜
地组织开展“空心村”和闲置宅基地、空置住宅、“一

户多宅”的调查清理工作。制定利用存量建设用地

的规划、计划和政策措施，加大盘活存量建设用地的

力度。农村村民新建、改建、扩建住宅，要充分利用

村内空闲地，老宅基地未利用的，不得批准占用耕

地。利用村内空闲地、老宅基地建住宅的，也必须符

合规划。对“一户多宅”和闲置住宅，各地要制定激

励措施，鼓励农民腾退多余宅基地。凡新建住宅后

应退出的旧宅基地，要采取签订合同等措施，确保按

期拆除旧房，交出旧宅基地。

（３）加大对农村建设用地整理的投入。对农民
宅基地占用的耕地，县（区）、乡（镇）应组织村集体经

济组织或村民小组进行补充。省及市、县应从用于农

业土地开发的土地出让金、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

用费、耕地开垦费中拿出部分资金，用于增加耕地面

积的农村建设用地整理，确保耕地面积不减少。

·５１·

第２４卷第１２期　　　　　　　　　　　　　　　　工 作 研 究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


	sddz12-1

